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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三 位 牧 者 則 圍 繞 著 「 如 何 牧 養 信 徒 去 或 留 的 掙 扎 」 這 個 主 題 ， 在 研 討 會 中 分 享 ：

2 0 2 1 年 8 月 2 7 日 ， 生 命 及 倫 理 研 究 中 心 的 週 年 研 討 會 「 去 留 ． 安 身 ． 立 命 」 順 利 舉 行 ， 在 此 謝 謝 各 位 講 員 及 約 9 0 位

參 加 者 ， 也 謝 謝 旺 角 浸 信 會 借 出 場 地 ， 以 及 在 場 同 工 提 供 的 支 援 和 協 助 。 讓 我 們 與 大 家 一 起 回 顧 當 日 精 華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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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國 基 督 教 播 道 會 雅 斤 堂 陳 傳 華 主 任 牧 師 表 示 ， 為 了 了

解 移 民 這 巨 變 對 自 己 的 教 會 有 何 影 響 ， 他 在 教 會 推 行

了 一 個 調 查 ， 也 建 立 了 公 開 和 透 明 的 討 論 空 間 ， 深 入 從

《 聖 經 》 、 情 緒 及 實 踐 的 角 度 去 了 解 移 民 ， 當 中 鼓 勵 同 工 分 享 ， 也 引 導 教 牧 同 工 和 會

眾 一 同 認 識 、 思 考 、 祈 禱 。 陳 牧 師 坦 誠 地 提 醒 自 己 教 會 的 弟 兄 姊 妹 ， 沒 有 一 個 去 或 留

的 決 定 是 容 易 的 ， 沒 有 一 個 決 定 是 不 需 付 代 價 的 ， 但 每 個 人 去 或 留 的 情 況 都 不 一 樣 ，

《 聖 經 》 亦 記 載 了 不 同 去 或 留 的 人 物 ， 所 以 不 要 用 責 備 的 態 度 去 批 評 他 人 ， 反 而 要 尊

重 別 人 的 選 擇 及 決 定 。 他 強 調 無 論 去 或 留 ， 都 要 帶 著 時 代 的 使 命 。

旺 角 浸 信 會 陳 明 泉 主 任 牧 師 分 享 到 旺 浸 會 視 移 民 的 決 定

為 一 個 家 庭 問 題 ， 牧 者 會 從 家 庭 輔 導 角 度 和 適 應 角 度 來

幫 助 會 眾 思 考 。 牧 者 會 坦 誠 地 破 除 弟 兄 姊 妹 一 些 浪 漫 的

想 法 ， 例 如 有 一 些 信 徒 在 港 生 活 已 感 到 很 困 難 ， 便 要 提 醒 他 們 去 到 外 國 ， 可 能 要 面 臨

更 大 挑 戰 。 陳 牧 師 也 提 醒 會 眾 ， 不 是 申 請 移 民 的 過 程 順 利 ， 申 請 獲 批 便 表 示 這 是 神 的

心 意 。 他 指 出 教 會 不 是 一 個 宗 教 服 務 提 供 者 ， 反 而 是 在 弟 兄 姊 妹 的 成 長 路 程 中 關 懷 他

們 ， 幫 助 他 們 茁 壯 成 長 。 無 論 去 或 留 ， 陳 牧 師 不 希 望 弟 兄 姊 妹 憂 憂 愁 愁 ， 反 而 希 望 他

們 成 為 門 徒 ， 特 別 是 留 下 來 的 信 徒 ， 可 以 帶 著 使 命 感 留 下 。

宣 道 會 屯 門 堂 游 淑 儀 主 任 牧 師 分 享 到 牧 者 可 用 向 上 望

及 向 下 調 這 兩 個 向 度 去 牧 養 有 去 或 留 掙 扎 的 信 徒 。 向 上

望 指 到 仰 望 上 主 ， 從 上 主 的 眼 看 世 界 和 未 來 ， 就 移 民 本

身 ， 其 實 並 無 好 壞 、 對 錯 ， 重 要 的 反 而 是 基 督 徒 生 命 的 方 向 和 態 度 。 游 牧 師 表 示 她 的

教 會 本 身 亦 有 較 多 正 面 討 論 ， 舉 辦 過 不 同 的 講 座 ， 從 歷 史 、 教 會 及 情 緒 等 方 面 去 幫 助

信 徒 分 享 或 反 思 ， 有 助 信 徒 彼 此 接 納 ， 並 且 在 深 思 熟 慮 下 作 決 定 。 向 下 調 指 到 靈 命 往

下 扎 根 ， 也 指 到 調 校 教 會 的 事 工 ， 用 積 極 正 面 的 態 度 去 面 對 教 會 奉 獻 減 少 的 挑 戰 ， 不

要 縮 減 擴 展 或 關 懷 貧 窮 等 服 侍 ， 但 需 要 審 慎 理 財 ， 思 考 可 以 如 何 與 神 學 院 及 基 督 教 機

構 尋 找 合 作 空 間 ， 共 享 資 源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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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 慧 華

高 級 研 究 員

香 港 樹 仁 大 學 商 業 、 經 濟 及 公 共 政 策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李 樹 甘

教 授 發 佈 了 一 項 由 研 究 中 心 委 託 的 「 香 港 基 督 徒 移 民

意 願 與 生 活 狀 況 研 究 」 。 是 次 項 目 同 時 採 用 量 化 與 質 性

的 方 法 。 量 化 方 面 ， 李 教 授 的 團 隊 把 9 5 6 位 受 訪 者 分 類 ， 估 計 於 未 來 五 年 會 留 港 的 佔

5 1. 3 % 、 移 民 佔 2 8 % 、 一 半 半 佔 2 0. 6 % 。 傾 向 移 民 信 徒 中 ， 經 常 參 與 教 會 活 動 頻 率 為

2 1 % ， 經 常 參 與 教 會 服 侍 頻 率 為 1 2. 3 % ， 他 們 的 離 開 對 教 會 有 一 定 的 影 響 。 李 教 授 希

望 研 究 的 目 的 是 要 「 描 述 」 探 究 現 象 所 出 現 的 規 律 、 形 態 、 過 程 和 條 件 ， 以 反 映 探

究 現 象 的 情 況 ， 藉 此 幫 助 教 牧 同 工 建 立 一 些 方 向 ， 因 此 他 運 用 路 徑 分 析 方 法 （ P at h 

A n al y si s ） ， 發 現 對 於 留 港 信 徒 來 說 ， 當 信 徒 愈 「 對 於 未 來 充 滿 信 心 」 ， 愈 能 增 加 他

們 的 「 生 活 滿 意 度 」 ， 當 他 們 的 「 生 活 滿 意 度 」 較 高 ， 一 方 面 愈 期 望 教 會 「 加 強 靈 命

培 育 」 、 「 更 多 教 導 聖 經 」 、 「 更 多 彼 此 守 望 」 及 「 努 力 廣 傳 福 音 」 ， 另 一 方 面 亦 會

減 少 他 們 期 望 教 會 最 需 要 多 做 「 爭 取 社 會 公 義 」 及 「 爭 取 宗 教 自 由 」 。 統 計 上 又 發

現 ， 「 子 女 教 育 」 與 「 照 顧 父 母 」 是 五 年 內 有 可 能 移 民 或 留 港 的 決 定 因 素 。 子 女 教 育 增 加 了 移 民 信 徒 決 定 移 民 的

可 能 性 ； 信 徒 要 照 顧 在 港 父 母 讓 他 們 在 移 民 一 事 上 有 掙 扎 。 至 於 質 性 研 究 方 面 ， 在 4 9 位 受 訪 者 中 ， 無 論 選 擇 留 港

或 移 民 ， 大 部 份 均 表 示 現 時 身 處 的 教 會 都 缺 乏 去 留 議 題 上 的 牧 養 ， 認 為 教 會 大 多 傾 向 個 別 地 關 顧 有 需 要 的 信 徒 ，

較 少 在 教 會 講 道 及 活 動 上 與 信 徒 公 開 討 論 。 受 訪 者 認 為 教 會 需 要 提 供 更 多 空 間 予 選 擇 留 港 人 士 作 交 流 分 享 ， 並 透

過 不 同 的 講 道 、 主 題 活 動 及 祈 禱 會 ， 讓 選 擇 留 港 的 信 徒 之 間 建 立 同 行 系 統 ， 互 相 守 望 。

生 命 及 倫 理 研 究 中 心 研 究 主 任 （ 義 務 ） 陳 永 浩 博 士 在 回

應 研 究 報 告 時 ， 借 用 了 李 氏 遷 移 理 論 （ L e e' s  Mi gr ati o n  

M o d el ） 闡 釋 當 事 人 考 慮 移 民 與 否 ， 他 們 與 家 人 的

關 係 是 最 重 要 的 考 慮 因 素 ， 他 指 出 人 們 都 不 是 沒 有 情 感 的 「 經 濟 人 」 （ R ati o n al -

e c o n o mi c  M a n ） ， 不 會 單 單 以 理 性 計 算 然 後 便 作 出 如 此 重 要 的 決 定 。 如 研 究 報 告 指

出 ， 下 一 代 的 子 女 教 育 與 上 一 代 的 父 母 影 響 人 決 定 移 民 與 否 ， 因 為 人 們 是 有 情 緒 ， 是

講 關 係 的 ， 家 人 的 關 係 可 以 成 為 攔 阻 遷 移 的 障 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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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  起 ：  熊  嘉  敏  女  士 、 鍾  頴  欣  校  長 、 傅  丹  梅  女  士 、 張  勇  傑  先  生 、 梁  麗  娟  博  士 、 楊  潔  華  女  士 、 雷  競  業  教  授 、  
  高  銘  謙  教  授 、 關  鎮  威  牧  師 、 譚  日  新  博  士 、 樓  曾  瑞  先  生 、 蔡  志  森  先  生 、吳  慧  華  女  士 、 蕭  如  發  牧  師 、  
  康 貴 華 醫 生 、 張 志 儉 博 士 、 曾 敬 宗 牧 師 、 陳 永 浩 博 士

資 深 臨 床 心 理 學 家 譚 日 新 博 士 主 講 的 題 目 為 「 恐 懼 不 會

沒 了 期 」 ， 他 回 應 現 場 參 加 者 的 提 問 ， 指 恐 懼 是 可 以

存 在 的 ， 只 是 不 要 任 由 恐 懼 主 導 自 己 的 決 定 。 在 主 講

時 段 ， 譚 博 士 透 過 闡 述 人 們 面 對 去 或 留 的 實 際 掙 扎 ， 讓 大 家 更 能 了 解 當 事 人 ， 尤 其

是 想 移 民 的 人 將 面 對 的 實 際 挑 戰 。 他 指 出 即 使 計 算 完 代 價 ， 決 定 移 民 ， 恐 懼 也 不 一

定 完 全 消 失 。 至 於 那 些 留 下 來 卻 感 到 恐 懼 的 人 ， 需 要 整 理 感 受 ， 譚 博 士 分 享 到 楊 錫

鏘 牧 師 寫 的 〈 我 為 何 留 在 香 港 ？ 〉 ， 文 中 楊 牧 師 提 到 留 下 來 希 望 服 侍 華 人 教 會 ， 並

指 只 有 神 是 他 的 保 障 ， 這 激 發 譚 博 士 去 思 想 在 世 的 日 子 還 有 多 少 ？ 自 己 的 召 命 是 甚

麼 ？ 最 後 ， 譚 博 士 相 信 當 人 具 備 愛 和 勇 氣 這 兩 樣 生 命 質 素 ， 恐 懼 是 可 以 有 了 期 的 。

他 亦 指 出 肉 體 的 居 所 固 然 重 要 ， 但 心 靈 的 家 鄉 更 值 得 人 花 心 思 探 索 及 建 立 ， 因 這 才

是 人 們 真 正 的 所 繫 所 依 。

建 道 神 學 院 滕 近 輝 教 席 副 教 授 高 銘 謙 以 「 離 開 、 留 下 、

回 歸 各 按 其 時 」 為 主 講 題 目 ， 以 傳 道 書 當 中 既 有 循 環 又 有

直 線 的 時 間 觀 ， 來 與 參 加 者 談 人 生 ， 說 移 民 。 高 教 授 指 傳

道 者 用 太 陽 、 風 動 、 江 河 等 循 環 不 息 的 自 然 現 象 來 闡 明 循 環 的 時 間 觀 （ 傳 一 4- 1 1 ） ， 在

循 環 不 息 之 中 「 地 卻 永 遠 長 存 」 （ 傳 一 4 下 ） ， 這 又 說 明 地 上 所 有 的 運 作 都 是 一 種 循 環

不 息 及 存 到 永 遠 的 時 間 觀 ； 然 而 ， 人 的 一 生 卻 又 是 直 線 的 時 間 觀 ： 「 一 代 過 去 ， 一 代

又 來 」 （ 傳 一 4 上 ） ， 面 對 循 環 不 息 的 永 恆 世 界 ， 人 生 是 有 盡 頭 ， 也 是 有 定 時 的 。 人

類 是 世 界 的 過 客 ， 是 寄 居 者 ， 把 一 個 寄 居 者 放 在 一 個 一 千 年 的 時 段 的 永 恆 循 環 中 ，

便 應 該 有 寄 居 者 的 心 態 ， 即 是 無 論 移 民 到 英 國 或 留 在 香 港 ， 重 要 的 是 我 們 能 否 擁 抱

「 定 時 」 ， 擁 抱 某 個 時 刻 ， 接 受 那 刻 的 好 與 不 好 。 另 外 ， 人 類 既 是 地 上 的 過 客 ， 真 正

擁 抱 的 是 天 上 那 個 家 ， 在 永 恆 之 下 ， 一 生 所 做 的 決 定 其 實 微 不 足 道 ， 若 然 知 道 到 了

「 定 時 」 ， 人 生 又 會 進 入 另 一 個 階 段 ， 這 樣 看 來 ， 便 不 必 把 移 民 視 為 一 個 「 返 唔 到 轉

頭 」 的 決 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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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  起 ： 陳  明  泉  牧  師 、 游  淑  儀  牧  師 、 陳  傳  華  牧  師 、 蔡  志  森  先  生

前  排  左  起 ： 熊  嘉  敏  女  士 、 吳  慧  華  女  士 、 梁  麗  娟  博  士 、 紀  治  興  博  士 、 雷  競  業  教  授 、 蔡  志  森  先  生 、 張  志  儉  博  士 、 陳  永  浩  博  士
後 排 左 起 ： 鍾 頴 欣 校 長 、 傅 丹 梅 女 士 、 關 鎮 威 牧 師 、 曾 敬 宗 牧 師 、 樓 曾 瑞 先 生 、 楊 潔 華 女 士 、 張 勇 傑 先 生

在 論 壇 的 發 問 時 段 ， 本 社 總 幹 事 蔡 志 森 先 生 就

教 會 爭 取 社 會 公 義 一 事 上 ， 如 何 兼 顧 去 或 留 的

信 徒 向 三 位 牧 者 提 問 。 三 位 牧 師 都 認 同 要 基 於

《 聖 經 》 去 理 解 社 會 公 義 。 游 淑 儀 牧 師 指 出 牧

者 需 要 有 智 慧 ， 按 不 同 群 體 的 情 況 去 教 導 及 牧

養 他 們 。 陳 明 泉 牧 師 表 示 除 了 社 會 公 義 ， 靈 性

培 養 、 廣 傳 福 音 也 是 教 會 很 重 要 的 職 責 ， 不 能

被 忽 略 。 陳 傳 華 牧 師 提 到 耶 穌 的 門 徒 中 也 有 奮

銳 黨 ， 因 此 不 必 對 人 貼 上 標 籤 。 不 過 ， 亦 要 看

行 出 來 的 公 義 是 否 合 乎 《 聖 經 》 。

豐 盛 社 企 學 會 會 長 紀 治 興 博 士 以 「 時 機 和 際 遇 左 右 眾

人 」 為 主 講 題 目 ， 他 教 導 大 家 以 「 轉 化 」 及 「 靈 巧 」

來 思 考 去 或 留 這 主 題 。 他 借 用 哲 學 教 授 L a u ri e  P a ul 的

理 論 ， 把 移 民 定 義 為 一 個 轉 化 性 抉 擇 （ tr a n sf or m ati v e  d e ci si o n） — — 就 是 要 為 自

己 從 未 親 身 經 歷 過 但 影 響 深 遠 的 事 情 作 決 定 。 轉 化 性 的 抉 擇 或 會 失 敗 ， 讓 人 後

悔 、 自 責 ， 甚 至 變 得 保 守 及 頑 固 ， 但 也 可 能 成 功 ， 若 然 成 功 ， 對 人 的 好 處 便 是

打 破 人 的 慣 性 思 維 和 更 容 易 接 受 新 事 物 。 為 了 減 少 轉 化 時 引 發 的 不 確 定 性 ， 人

們 需 要 靈 巧 ， 即 分 析 事 件 的 技 巧 ： 可 以 為 去 或 留 列 出 一 個 表 ， 當 中 從 長 遠 及 多

角 度 考 慮 「 機 」 與 「 危 」 的 後 果 。 重 要 的 是 「 慎 選 」 ， 要 知 道 「 格 局 決 定 結 局 ， 未

來 發 生 在 今 天 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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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新 營 運 的 中 環 街 市 。

如 此 ， 中 環 街 市 由 被 結 業 到 重 建 ， 華 麗 轉 身 成 了 「 打

卡 」 熱 點 。 或 許 ， 我 們 不 禁 要 問 ， 保 育 一 個 街 市 ， 是

不 是 只 為 保 留 著 大 樓 梯 ， 舊 水 泥 批 盪 ， 舊 舖 窗 牆 ， 中

庭 等 出 名 的 「 打 卡 」 位 ， 盡 力 維 持 高 人 流 ， 高 人 氣 ，

就 算 成 功 ？ 中 環 街 市 ， 甚 或 再 簡 單 一 點 ， 街 市 ， 對 於

市 民 又 有 甚 麼 意 義 ？

說 來 諷 刺 ， 隨 便 問 問 身 邊 朋 友 ， 對 於 街 市 大 家 的 印 象

總 是 「 非 常 一 般 」 ： 傳 統 的 香 港 街 市 ， 地 面 濕 滑 ， 衛

生 程 度 一 般 ， 買 菜 買 肉 的 經 驗 並 不 是 所 有 人 都 能 受

落 ， 有 些 人 寧 願 到 超 市 購 物 。 但 另 一 方 面 ， 街 市 特 有

的 「 街 坊 街 里 人 情 味 」 又 是 珍 貴 的 ， 而 不 同 攤 檔 商 販

落 力 叫 賣 ， 熱 鬧 的 風 景 線 也 叫 人 回 味 。 而 香 港 人 又 真

的 很 愛 行 街 市/  市 集 ， 尤 其 是 到 外 國 旅 行 的 時 候 ， 都 喜

歡 行 當 地 的 「 市 場 」 ， 買 一 些 小 東 西 當 作 手 信 ， 或 是

到 街 市 小 商 號 買 現 成 弄 好 的 小 食 來 吃 ， 這 都 是 非 常 受

歡 迎 的 節 目 。

叫 人 可 惜 的 是 ， 香 港 以 往 對 街 市 歷 史 建 築 的 保 育 個

案 ， 皆 是 失 敗 收 場 。 位 於 上 環 的 舊 上 環 街 市 北 座 大 樓

（ 另 外 的 南 座 早 已 被 拆 卸 ） ， 於 1 9 9 0 年 獲 古 物 古 蹟 辦

事 處 列 為 法 定 古 蹟 ， 為 全 港 最 古 老 的 街 市 建 築 物 。 前

土 地 發 展 公 司 （ 即 後 來 的 市 區 重 建 局 ） 於 1 9 9 1 年 展 開

修 葺 工 程 ， 將 之 改 建 為 傳 統 行 業 及 手 工 藝 中 心 ， 用 以

安 置 之 前 因 市 區 重 建 被 迫 遷 的 永 安 街 （ 又 名 花 布 街 ）

布 商 ， 並 易 名 為 西 港 城 。 土 發 公 司 一 心 以 為 只 要 保 留

街 市 的 「 外 框 」 ， 街 市 就 會 「 自 動 運 行 」 ， 結 果 卻 是

全 盤 失 敗 ， 西 港 城 長 期 無 人 問 津 ， 頓 成 「 死 城 」 。 雖

然 市 建 局 於 2 0 0 3 年 再 進 行 翻 新 工 程 ， 運 用 活 化 再 利 用

的 概 念 ， 增 添 主 題 餐 廳 及 多 家 特 色 商 店 ， 也 是 無 濟 於

事 。

另 一 個 失 敗 例 子 ， 則 是 灣 仔 街 市 。 灣 仔 街 市 同 樣 是 戰

前 落 成 ， 也 是 本 港 包 浩 斯 建 築 的 代 表 作 ， 於 1 9 9 0 年 被

評 級 為 三 級 歷 史 建 築 ， 但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卻 認 為 它 沒

有 重 要 的 歷 史 價 值 ， 只 需 保 留 部 份 街 市 大 樓 的 物 料 或

組 件 。 公 眾 對 此 反 應 強 烈 ， 十 分 關 注 灣 仔 街 市 大 樓 的

保 育 ， 但 最 終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決 定 應 重 建 街 市 ， 只 保

留 街 市 外 牆 。 中 標 的 發 展 商 就 以 這 個 「 主 體 保 育 」 方

法 重 建 ， 在 街 市 大 樓 上 加 蓋 一 幢 住 宅 大 樓 。 只 剩 下 外

牆 、 主 要 出 入 口 、 簷 篷 ， 裝 飾 線 條 以 及 大 樓 前 方 結 構

的 街 市 大 樓 等 ， 2 結 果 它 淪 為 住 宅 業 戶 俱 樂 部 ， 除 了

角 落 的 一 間 小 店 對 公 眾 開 放 外 ， 整 個 街 市 是 「 閒 人 免

進 」 ， 完 全 破 壞 了 街 市 的 歷 史 。

打 卡 以 外 ， 如 何 保 育 ？ 今 日 中 環 街 市 保 育 成 效 如 何 ，

看 來 還 需 要 觀 察 ， 但 在 可 見 將 來 ， 相 關 的 街 市 保 育 只

會 「 陸 續 有 來 」 — — 單 在 香 港 島 有 一 定 歷 史 ， 將 來 或

需 面 對 重 建 或 保 育 的 街 市 ， 已 有 鵝 頸 街 市 、 燈 籠 洲 街

市 、 北 角 街 市 ， 甚 至 是 筲 箕 灣 街 市 等 。 如 果 這 些 街

市 ， 到 時 都 只 能 被 拆 或 者 保 留 外 牆 ， 然 後 又 是 千 篇 一

律 的 重 建 成 為 了 無 新 意 ， 全 無 個 性 ， 無 人 問 津 的 「 市

政 大 廈 」 ， 則 是 社 區 的 一 大 悲 劇 。

（ 由 於 篇 幅 有 限 ， 部 份 註 腳 並 未 刊 出 ， 所 有 註 腳 見 於

明 光 社 網 頁 同 期 的 《 生 命 倫 理 》 文 字 版 。 ）

2     發 展 局 ／ 市 區 重 建 局 ： 〈 附 件 B ：  H 9 - 灣 仔 街 市 「 主 體 保 育 」 的 建 議 方 案 〉 ， 「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」 ， 2 0 0 8 年 4 月 ， 網  站 ： htt p s:// w w w. a a b. g o v. h k/f or m/ A A B _ P a p er 1 3 3 _

w a n _ c h ai _ m ar k et _ a n n e x b _ c. p df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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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 到 近 來 行 街 好 去 處 ， 中 環 街 市 應 是 熱 點 了 。

作 為 香 港 其 中 一 座 歷 史 最 悠 久 的 街 市 ， 現 今 的 中 環 街

市 其 實 已 是 第 四 代 建 築 ， 早 於 二 戰 前 的 1 9 3 9 年 5 月 落

成 ， 街 市 樓 高 四 層 ， 共 有 鷄 鴨 枱 、 肉 枱 、 鮮 魚 枱 、

果 菜 枱 等 2 5 5 個 不 同 檔 位 營 業 ， 集 當 時 所 有 商 販 在 其

中 。 街 市 於 日 治 時 期 曾 改 稱 中 央 市 場 ， 大 樓 最 主 要 特

色 是 以 簡 單 實 用 與 設 計 兼 備 ， 於 窗 口 之 上 以 流 線 形 懸

臂 ， 橫 向 線 條 造 成 長 條 形 的 「 窗 牆 」 遮 陽 簷 篷 ， 配 以

對 稱 的 「 摩 登 流 線 型 建 築 」 （ St r e a mli n e  M o d er n e）

室 內 格 局 ， 設 計 也 帶 有 包 浩 斯 （ B a u h a u s ） 的 特 色 ，

即 具 備 簡 潔 、 理 性 與 功 能 性 的 風 格 。 建 築 內 部 建 有 大

而 帶 圓 角 的 寬 闊 樓 梯 （ 多 得 當 年 攝 影 大 師 何 藩 的 傑

作 ， 今 日 它 成 為 大 家 爭 相 「 打 卡 」 的 位 置 ） ， 以 及 作

通 風 之 用 的 大 天 井 ， 其 傑 出 的 建 築 設 計 於 1 9 9 0 年 獲 古

物 諮 詢 委 員 會 列 為 三 級 歷 史 建 築 。

然 而 ， 今 日 視 之 為 理 所 當 然 的 中 環 街 市 的 保 育 計 劃 ，

可 謂 經 歷 了 「 一 波 N 折 」 。 因 著 營 運 情 況 的 改 變 ， 中

環 街 市 自 2 0 0 3 年 街 市 停 止 運 作 後 便 一 直 丟 空 ， 除 了 行

人 天 橋 通 道 部 份 外 ， 建 築 物 逐 漸 破 落 失 修 ； 而 政 府 亦

沒 有 刻 意 保 育 ， 反 而 因 中 環 缺 乏 可 發 展 土 地 而 將 街 市

所 在 的 地 皮 放 進 「 勾 地 表 」 ， 意 圖 推 出 拍 賣 後 重 建 。

面 對 歷 史 建 築 即 將 被 清 拆 ， 引 起 一 些 民 間 團 體 的 反

陳 永 浩 博 士

研 究 主 任 （ 義 務 ）

打 卡 以 外 ， 如 何 保 育 ？

陳 永 浩 博 士

對 ， 結 果 時 任 行 政 長 官 曾 蔭 權 在 2 0 0 9 年 的 《 施 政 報

告 》 中 提 出 「 保 育 中 環 」 計 劃 ， 將 中 環 街 市 剔 出 勾 地

表 ， 並 委 託 市 區 重 建 局 進 行 活 化 、 保 育 。

可 是 保 育 方 案 上 馬 ， 不 等 於 過 程 一 帆 風 順 。 市 建 局 最

初 希 望 將 中 環 街 市 變 成 「 漂 浮 綠 洲 」 ， 除 加 固 原 有 結

構 之 外 ， 更 想 在 原 建 築 物 上 加 建 一 層 漂 浮 空 間 建 築 ，

以 提 供 更 多 綠 化 空 間 。 這 個 方 案 雖 受 最 多 市 民 歡 迎 ，

卻 會 對 原 有 建 築 帶 來 破 壞 ， 因 此 備 受 爭 議 。 最 終 在

2 0 1 5 年 9 月 2 2 日 ， 這 個 活 化 方 案 被 推 倒 重 來 ， 市 建 局

另 外 通 過 了 今 日 所 見 的 簡 約 方 案 ， 放 棄 了 「 漂 浮 綠

洲 」 及 空 中 花 園 。 經 過 多 輪 研 究 和 諮 詢 後 ， 在 2 0 1 7 年

3 月 ， 行 政 長 官 及 行 政 會 議 原 則 上 同 意 以 私 人 協 約 方 式

將 中 環 街 市 用 地 批 予 市 建 局 ， 到 了 1 0 月 ， 政 府 正 式 將

中 環 街 市 大 樓 交 予 市 建 局 進 行 活 化 工 程 ， 而 街 市 中 部

份 攤 檔 也 獲 得 保 留 。

以 保 育 包 裝 重 新 營 運 的 中 環 街 市 ， 原 來 的 街 市 濕 貨 檔

位 ， 變 成 了 一 百 多 間 不 同 類 型 的 商 戶 承 租 ， 商 舖 類 型

由 街 頭 小 吃 至 特 色 食 肆 、 本 地 品 牌 至 文 青 小 店 、 以 及

生 活 品 味 雜 貨 等 ， 大 都 為 高 檔 零 售 和 食 肆 營 運 ； 大 樓

內 設 有 面 積 達 1, 0 0 0 平 方 米 的 綠 化 休 憩 空 間 、 社 區 表

演 和 活 動 空 間 ， 以 舉 辦 藝 術 展 覽 、 表 演 和 其 他 文 化 活

動 ， 中 庭 加 設 座 位 ， 期 望 成 為 區 內 的 社 區 活 動 熱 點 。 1

1 〈 「 活 」 現 眼 前 　 感 受 活 化 後 中 環 街 市 〉 ， 「 中 環 街 市 」 ， 網 站 ： htt p s:// w w w. c e ntr al m ar k et. h k/t c/ 。



網  址 ： htt p:// et hi c s.tr ut h-li g ht. or g. h k    電  話 ： 2 7 6 8 4 2 0 4    傳  真 ： 2 7 4 3 9 7 8 0   電 郵 ： r e s e ar c h @tr ut h-li g ht. or g. h k    地 址 ： 九 龍 荔 枝 角 長 裕 街 8 號 億 京 廣 場 1 1 樓 1 1 0 5 室

 本 刊 所 有 文 章 ， 如 欲 轉 載 ， 請 與 本 中 心 聯 絡 。

研 究 中 心 同 工   

陳 永 浩 博 士

研 究 主 任 (義 務 )

吳 慧 華 小 姐

高 級 研 究 員

督  印  人 ： 蔡 志 森

總  編  輯 ： 吳 慧 華

編    委 ： 陳 永 浩 、 陳 希 芝

設    計 ： 王 盧 碧 君

出    版 ： 生 命 及 倫 理 研 究 中 心

承    印 ： 保 諾 時 網 上 印 刷 有 限 公 司

顧 問

吳 庶 忠 教 授 (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生 命 科 學 部 客 座 教 授)

吳 庭 亮 博 士 (加 拿 大 信 義 會 新 生 堂 牧 師 )

諮 議 小 組 成 員

吳 思 源 先 生 (愛 百 合 牧 養 總 監 )

吳 澤 偉 先 生 (納 思 資 源 策 劃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總 經 理 )

辛 惠 蘭 教 授 (中 國 神 學 研 究 院 聖 經 科 副 教 授 )

李 樹 甘 教 授 (香 港 樹 仁 大 學 經 濟 及 金 融 學 系 副 系 主 任 )

洪 子 雲 博 士 (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專 業 及 持 續 教 育 學 院 講 師)

張 志 儉 博 士 ( 香 港 大 學 教 育 學 院 政 策 、 行 政 及 社 會 科 學 教 育 部 榮 譽 助 理 教 授)
生 命 倫 理 雙 月 刊

2 0 2 1 年 週 年 研 討 會 文 集 （ 電 子 書 ）

由 吳 慧 華 主 編 ， 生 命 及 倫 理 研 究 中 心 出 版 。

近 年 來 ， 移 民 去 留 ， 再 次 成 為 了 不 少 香 港 人 不 停

思 索 的 頭 號 問 題 。 有 些 朋 友 碰 面 的 話 題 ， 已 經 從

「 應 否 移 民 」 變 成 了 「 應 移 民 到 哪 裡 去 」 ， 更 甚

的 是 ， 有 些 信 徒 「 身 邊 有 誰 已 經 或 將 會 離 港 」 也

未 知 。 決 定 移 民 與 否 ， 對 個 人 ， 家 庭 ， 教 會 的 影

響 都 相 當 重 大 ； 教 會 面 對 肢 體 流 失 ， 如 何 牧 養 和

應 對 ， 實 在 是 教 牧 需 要 思 考 及 處 理 的 課 題 。

本 文 集 結 集 了 牧 者 、 神 學 院 教 授 、 資 深 臨 床 心 理

學 家 及 社 企 負 責 人 等 撰 寫 的 文 章 ， 為 的 是 要 與 大

家 同 來 探 討 在 香 港 移 民 潮 之 下 ， 去 或 留 的 信 徒 有

何 掙 扎 或 恐 懼 ， 牧 者 可 以 如 何 幫 助 信 徒 審 慎 考 慮

移 民 與 否 ， 牧 養 他 們 之 餘 ， 又 可 以 如 何 鼓 勵 留 港

的 牧 者 及 信 徒 。 除 此 之 外 ， 我 們 也 邀 請 移 民 海 外

的 幾 位 朋 友 ， 坦 誠 地 與 我 們 分 享 他 們 的 心 路 歷 程

及 反 思 。
歡 迎 免 費 下 載


